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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总股本

１．１８５５％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一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６

日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

股份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中关村

）

非流通股股东以支付股份的形式

，

向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实施对价安排

，

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１．６

股的股份

，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总额为

５９

，

９７５

，

５１０

股

。

非流通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原名为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更名

；

以下简称

“

国美控股

”、“

鹏泰投资

”）

为未参与提出动议的六家非流通股股东

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取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

合计支付对价

３

，

７９８

，

４４９

股

。

其中国美控股为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大方正

”）

支付对价

５９９

，

７５６

股

，

为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实创高科

”）

支付对价

９９９

，

５９２

股

。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

国美控股共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

１５３

，

５３２

，

９１０

股

、

占总

股本

２２．７５％

；

后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

，

该部分限售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

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公告

２０１５－００９

号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

国美控股分别与北大方正

、

实创高科签署

《

股权分置改革垫

（

代

）

付

对价偿还协议书

》，

北大方正同意以其持有的中关村

５９９

，

７５６

股

、

实创高科同意以其

持有的中关村

９９９

，

５９２

股股份向国美控股偿还由其垫

（

代

）

付的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对

价

。

现北大方正

、

实创高科偿还国美控股股改垫付对价事宜已办理完毕

。

根据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限售股明细数据

，

北大方正持有上市

公司限售股份

２

，

４００

，

２４４

股

，

实创高科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

４

，

０００

，

４０８

股

，

国美控

股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

１

，

５９９

，

３４８

股

。

非流通股股东对于持股禁售期的承诺

、

对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

、

２００７

年度业绩的追加

送股承诺详见本公告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

况

”

中的相关描述

。

２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

、

届次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

，

公告

２００６－０５２

号

）。

３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６

日

，

公司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

确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股票复牌恢复交易

，

股

票简称由

“

Ｓ

中关村

”

变更为

“

中关村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１

”

保持不变

（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６

日

，

公告

２００７－００２

号

）。

二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

一

）

北大方正

、

实创高科

、

国美控股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

况

１

北大方正

实创高科

国美控股

１

、

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上述二十四个月禁售期期满后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特别承诺

（

１

）

如果

２００６

年度中关村不能实现扭亏为盈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按每

１０

股流通股

获送

０．３

股的比例追加送股一次

，

追送股份的总数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中关村

流通股股本计算为

１１

，

２４５

，

４０８

股

。

一旦触发上述追送股份条件

，

在中关村

２００６

年度报告

披露之日起

１０

日内公司董事会将实施追送对价安排

。

追送股份对象为追加送股执行对价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追加送股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的日期将由公司

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

最晚不晚于

２００６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５

日内公告

）。

如果公司未能在

法定披露时间内披露

２００６

年报

，

或者

２００６

年度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

，

均视同触发追送股份条件

。

（

２

）

如果

２００７

年度中关村全年实现净利润低于

６

，

７４８．４６９４

万元

，

即每股收益低于

０．１０

元

（

按现总股本

６７

，

４８４．６９４

万股计算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按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０．３

股

的比例追加送股一次

，

追送股份的总数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中关村流通股股本

计算为

１１

，

２４５

，

４０８

股

。

一旦触发上述追送条件

，

在中关村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１０

日

内公司董事会将实施追送对价安排

。

追送股份对象为追加送股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追加送股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的日期将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

最晚不晚于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５

日内公告

）。

如果公司未能在法定披露时间内披

露

２００７

年报

，

或者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均视同触发

追送股份条件

。

１

、

公 司

２００６

年 度

实 现 盈 利

，

２００７

年 度

实现每股收

益

０．１

元 以

上

；

２

、

会计

师 对 公 司

２００６

年 度

、

２００７

年 度

报告均出具

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

。

因 此

，

未触发承诺

条件

。

说明

：

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东北大方正

、

实创高科及国美控股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

出的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

：

１

、

承诺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实现盈利

，

２００７

年度实现每股收益

０．１

元以上

；

公司实际

２００６

年度盈利

４１９

万元

，

２００７

年度盈利

８

，

９０２

万元

，

折合每股收益

０．１３１９

元

。

２

、

承诺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

、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均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报告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披露

，

北

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报告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披露

，

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综上所述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讨论

，

董事会

、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

：

限售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承诺事项均

已履行

，

未触发追送股份条件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股权分置改革承

诺事项冻结股份全部解冻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０３５

号

）。

（

二

）

国美控股的其他承诺

１

、

国美控股在

《

收购报告书

》

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

序

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１

国 美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鹏泰投资收购公司时的后续计划

：

１

、

增持中关村建设的股权

；

２

、

处置光大银行股权

；

３

、

处置

“

四环股份

”

股权

；

４

、

重组

“

启迪控股

”；

５

、

清理和处置中关村证券股权

；

６

、

协助中关村解除因

ＣＤＭＡ

产生的

３３．９

亿元的担保责任

；

７

、

盘活其他不良资产

，

为中关村挽回经济

损失

。

截止目前

，

鹏泰投资在

《

收购报告书

》

中的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

毕

。

１

、

处置光大银行股权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经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６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

公司将所持

７

，

４２５

万股光大银行股权全部按法定程序转

让

（

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

公告

２００６－０３４

号

）。

其中

３

，

７１５

万股转让

予浙江天圣股份有限公司

；

３

，

７１０

万股转让予绍兴裕隆工贸集团有

限公司

。

此次转让完成后

，

本公司不再持有光大银行的股权

（

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告

２００６－０５４

号

）。

公司已全额收到股权转让

款

，

受让方的股东主体资格已经光大银行董事会审核通过

，

转让完

成

。

２

、

增持中关村建设股权与处置启迪控股股权

（

１

）

受让大成公司所持中关村建设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过

，

公司以

２

，

４００

万元应收款项及

９６

万元现金收购大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

持的中关村建设

２

，

４００

万股权

（

占中关村建设总股本的

６％

）。

本公

司合并持有中关村建设

４５％

股权

。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告

２００７－０２０

号

）。

（

２

）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

启迪建设置换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经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７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

公司以持有的启迪控股

３３．３３％

股权与鹏泰投资持有的中

关村建设

４８．２５％

股权进行置换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中国证监会发函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

联交易方案无异议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

日公告

２００８－００１

号及批

文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

００９

号

）。

本公司合并持有中关村建设

９３．２５％

股权

。

中关村建设

、

启

迪控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

（

３

）

受让信远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中关村建设公司股权

经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

以

３６０

万元受让信远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中关村建设

３００

万股

（

占中关村建设总股本的

０．７５％

）。

本公司合并持有中关村建设

９４％

股权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告

２００８－０２６

号

）。

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

３

、

处置

“

四环股份

”

股权

———

重大出售暨关联交易

（

出售四环医

药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经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７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

议公司审议通过

，

公司将持有的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

：

四环医药

）

９９％

股权作价

３９

，

６００

万元转让给鹏泰投

资

；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

四环医药

１％

股权作价

４００

万元转让给鹏泰投资

。

交易完成后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再持有四环医药股权

（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

告

２００７－６０

号

、

０６１

号

、

公告

２００７－０６２

号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经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

公司决定暂缓出售四环医药

，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

《

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鹏泰投资同意本公司做出暂缓出

售四环医药的决定

，

并承诺在条件成熟时将以不低于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再次收购四环医药

，

若有其他潜在投资者参与竞价

，

则以价高者得

为原则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００６

号

、

００７

号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

公司收悉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终止审查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本公司申请的审查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０２２

号

）。

４

、

清理和处置中关村证券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７

日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关村证券行

政清理工作组的申请

，

裁定受理中关村证券行政清理工作组申请中

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一案

（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公告

２００７－０４７

号

）。

本公司对该项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

５

、

协助中关村解除因

ＣＤＭＡ

产生的

３３．９

亿元的担保责任

公司为中关村网络在广东发展银行的

３１．２

亿元贷款和在中国

建设银行天津市分 行

２．７

亿元提 供的担保

，

上述贷款 是与广东

ＣＤＭＡ

项目相关的贷款

。

（

１

）

本公司为参股公司中关村网络

３１．２

亿元

ＣＤＭＡ

项目贷款提

供的担保

。

本公司已接到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关于解除北

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连带担保责任的函

》，

本公

司对北京中关村通信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２

亿元贷款项下的

连带责任保证已经解除

。

（

２

）

本公司因

ＣＤＭＡ

项目为参股公司中关村网络

２．７

亿元贷款

提供的担保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底

，

重庆海德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重

庆海德

）

全体股东以其持有的重庆海德

１００％

股权质押给本公司

，

作

为本公司对上述

２．７

亿元担保的反担保

（

重庆海德拥有的重庆海德

大酒店评估值为

２８

，

２０８

万元

）；

同时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

（

其持

有中关村网络

２２．５％

股权

）

出具书面

《

担保函

》，

为本公司对上述

２．７

亿元担保提供反担保

。

故此

，

本公司已不存在实际承担损失的风险

。

６

、

盘活其他不良资产

，

为中关村挽回经济损失

经

２００７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科贸中心通

过出租

、

出售给同一控制人下的关联企业盘活资产

、

回收资金

（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公告

２００７－０８２

号

）。

（

１

）

出售房产

依据北京京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出具的

京都评报字

（

２００７

）

第

０５４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对科贸中心拟转让房

产的评估值

，

本公司将中关村科贸中心

６

层

７

，

８９７．２２

平方米房产出

售给北京鹏泽置业有限公司

。

（

２

）

出租房产

依据北京京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出具的

京都评报字

（

２００７

）

第

０６１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对科贸中心

５

层拟出

租房产租金的评估值

，

本公司将中关村科贸中心

５

层

５

，

２３２．９９

平方

米房产出租给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

２

除此之外

，

鹏泰投资做出如下承诺

：

１

、

鹏泰投

资及其关联公司不从事建筑施工

、

市政施工等

与上市公司有竞争性的施工类业务

；

２

、

鹏泰投

资及其关联公司不从事与上市公司有竞争的

科技园区及开发区的地产开发业务

；

３

、

鹏泰投

资及其关联公司在上市公司有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同一地区直接或间接从事新的与上市公

司构成竞争的住宅类房地产开发业务时

，

优先

考虑上市公司开发权

；

但其目前正在开发的房

地产项目和按下述第

４

条所述实施的开发业

务除外

；

４

、

在上市公司有资金和开发计划的前

提下

，

鹏泰投资及其关联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

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所从

事的房地产开发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均应将

上述商业机会优先让与上市公司

。

如先通知上

市公司并在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

上市公司作

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

，

则承诺放

弃该商业机会

；

如果上市公司不予答复或者给

予否定的答复

，

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

承诺正常履行中

。

无违反承诺情形发生

。

３

除此之外

，

鹏泰投资做出如下承诺

：

５

、

在上市

公司妥善解决

ＣＤＭＡ

担保问题后及在各方努

力下解决了上市公司的其他或有负债

、

逾期贷

款

、

税务纠纷等问题

，

可以确保上市公司的资

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国美控股同意向上市

公司寻找或注入优质的房地产项目及提供部

分资金帮助

，

以协助上市公司明确主业及增强

其持续盈利能力

，

同时最大限度规避与上市公

司间的同业竞争

。

鹏泰投资为上市公司寻找或注入优质的房地产项目及提供部分资

金帮助

（

１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

收购鹏润地产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４

日

，

经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

本公司拟向鹏泰投资

、

一致行动人北京鹏康科技有限公

司及黄秀虹非公开发行股份用于收购其合并持有的北京鹏润地产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０３７

号

、

０３８

号

）。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履行相关程序过程中

，

因宏观调控

超出预期和房地产行业环境变化

，

拟注入资产盈利前景不明确

，

为

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

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经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放弃实

施非公开发行预案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０５９

号

）。

（

２

）

鹏泰投资向上市公司提供借款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

，

鹏泰投资向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累计提

供借款

６．９７

亿元

。

鹏泰投资及其关联企业累计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

２．３３２

亿元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讨论

，

董事会

、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

：

第一大股东鹏泰投资在

《

收购报告

书

》

中做出的承诺事项均已履行

（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告

２００９－００８

、

０１２

号

）

为上市公司寻找或注入优质的房地产项目

，

变更

后已完成

。

由于国家

２００８

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地产调控政策

，

加之

２０１０

年

《

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

》

对房地产

企业资本市场上市

、

再融资和重大重组的限制

，

导致该承诺无法及

时履行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关于国美控股变更原收购承诺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１３

〕

５５

号

）

的要求

，

国美控股在

《

中关村收购报告书

》

中

“

寻找或注

入优质的房地产项目

”

已不符合宏观环境

、

股东资源和公司战略及

中小股东利益

，

不再履行

。

承诺变更为

“

豁免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

累计拖欠及应付控股股东借款利息

５５

，

９４７

，

０９９．６２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

，

公司发布

《

控股股东变更收购承

诺履行完毕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３

）

国美控股现已兑现承诺

，

公

司财务部门据此进行账务处理

，

增加公司

“

资本公积

”

５５

，

９４７

，

０９９．６２

元

。

国美控股在收购报告书中的承诺均已履行

。

２

、

国美控股向上市

公司提供借款

，

已完成

。

截止目前

，

国美控股在

《

收购报告书

》

中的承诺事项已履行完

毕

。

２

、

国美控股在资产重组时所做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

股份

持有

人名

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１

国美

控股

鹏泰投资在启迪建设置换时做出承诺

：

鹏泰投资在

《

收购报告书

》

中承诺

“

以市场公允价格将其所持有的

中关村建设

４８．２５％

股权全部转售给本公司

”。

２００８

年度

，

鹏泰投资已

履行承诺

，

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将中关村建设

４８．２５％

股权置入上市

公司

。

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确立主业

，

提升盈利能力

，

鹏泰投资出具书面

《

承诺函

》：“

本公司承诺

，

若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预测的

６

，

２２１．７８

万元

，

本公司

将以现金方式

，

在上市公司出具

２００８

年年报前将差额部分补足给北

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经审计

，

２００８

年度中关村建设实际完成营业收

入

１３９

，

３６０．０２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４

，

０１６．４８

万元

，

鹏泰投资已于审计报告日前

将差额

２

，

２０５．３０

万元补足给中关村建设

，

上述

承诺已履行完毕

。

１

国美

控股

鹏泰投资在放弃收购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

：“

四环医药

”）

时做出承诺

：

经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第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决定暂缓出售四环医药

，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

《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国美控股

同意本公司做出暂缓出售四环医药的决定

，

并承诺在条件成熟时将以

不低于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再次收购四环医药

，

若有其他潜在投资者参与竞

价

，

则以价高者得为原则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００６

、

００７

号

）。

公司收悉中国证监会

〔

２００８

〕

２９

号

《

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

根据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

和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

试行

）》

的有关

规定

，

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本公司申请的审

查

（

详见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告

２００８－０２２

号

）。

截止目前

，

本公司未重启出售四环医药股

权的工作

。

３

、

国美控股追加承诺及履行情况

：

序号

限售

股份

持有

人名

称

追加承诺内容 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国美

控股

承诺所持上市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中关村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１

）

自可上市流通

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

。

自可上市流通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

《

承

诺函

》

公告日前

５

个交易日均价的

１２０％

（

即

９．９９

元

＊１２０％＝１１．９９

元

），《

承诺

函

》

公告日前

５

个交易日均价

＝

公告日前

５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公告

日前

５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上述价格如遇到分红

、

转增

、

送股

、

配股

等事项时

，

相应进行除息除权调整

。

承诺正常履行中

。

无违反承诺情形发

生

。

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公司收到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来函

：

为响应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

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

）

文件精神

，

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

切实维护广大投

资者权益

，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充足信心

，

国美控股

计划未来

６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中关村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１

）

总股本的

４％

，

即

：

不超过

２

，

６９９

万股

，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

司股份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收到国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

关于国美控股履行增持

承诺的函

》，

国美控股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

—

０００９３１

增持

１

号

—

建设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从二

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

增持期间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

—

８

月

２５

日

；

增持股

数

：

５３９．７５５３

万股

。

３

中关村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中关村第五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

国美控股作为中关村的控股股

东拟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

国美控股声明承诺如下

：

本公司在中

关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六个

月内不存在减持中关村股票的情况

，

亦不存在减持中关村股票的计划

。

承诺正常履行中

。

无违反承诺情形发

生

。

４

中关村及其下属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至今不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

、

捂盘惜售

、

哄抬

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

不存在因上述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

。

国

美控股作为中关村的控股股东承诺如下

：

如中关村及其下属公司因存在未披

露的土地闲置等违法违规行为

，

给中关村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愿意

承担赔偿责任

。

承诺正常履行中

。

无违反承诺情形发

生

。

三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总股本

１．１８５５％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

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的比例

（

％

）

冻 结 的 股

份 数 量

（

股

）

１

北 大 方 正 集 团 有

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２４４ ２

，

４００

，

２４４ １６．１５％ ０．３６％ ０．３６％ ０

北 京 实 创 高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４

，

０００

，

４０８ ４

，

０００

，

４０８ ２６．９２％ ０．６１％ ０．５９％ ０

３

国 美 控 股 集 团 有

限公司

１

，

５９９

，

３４８ １

，

５９９

，

３４８ １０．７６％ ０．２４％ ０．２４％ ０

合 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８３％ １．２１％ １．１９％ ０

四

、

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６０

，

８２５ ０．０１％ ６０

，

８２５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

，

８６０

，

８２５ ２．２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８６０

，

８２５ １．０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９

，

９８６

，

１１５ ９７．８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７

，

９８６

，

１１５ ９８．９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５９

，

９８６

，

１１５ ９７．８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７

，

９８６

，

１１５ ９８．９８％

三

、

股份总数

６７４

，

８４６

，

９４０ １００％ ６７４

，

８４６

，

９４０ １００％

五

、

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股解除限售情况

１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 份 数

量 变 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１

北 大 方 正 集 团 有

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４％ ０ ０％ ２

，

４００

，

２４４ ０．３６％

２

北 京 实 创 高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４％ ０ ０％ ４

，

０００

，

４０８ ０．５９％

３

国 美 控 股 集 团 有

限公司

１５３

，

５３２

，

９１０ ２２．７５％ １５３

，

５３２

，

９１０ ２２．７５％ １

，

５９９

，

３４８ ０．２４％

合计

１６１

，

５３２

，

９１０ ２３．９４％ １５３

，

５３２

，

９１０ ２２．７５％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１

）

北大方正

、

实创高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

国美控股分别与北大方正

、

实创高科签署

《

股权分置改革垫

（

代

）

付

对价偿还协议书

》，

北大方正同意以其持有的中关村

５９９

，

７５６

股

、

实创高科同意以其

持有的中关村

９９９

，

５９２

股股份向国美控股偿还由其垫

（

代

）

付的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对

价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限售股明细数据

，

北

大方正

、

实创高科偿还国美控股股改垫付对价事宜已办理完毕

，

北大方正减少中关村

５９９

，

７５６

股

，

实创高科减少中关村

９９９

，

５９２

股

，

国美控股合计增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５９９

，

３４８

股

。

（

２

）

国美控股

股改实施日国美控股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３

，

５３２

，

９１０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

鉴于国美控股和原公司股东海源控股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

双方

通过司法程序将海源控股等值股票

（

４

，

５８１

，

９８４

股

，

以下简称

：

标的股票

）

进行过户

，

实

现对债权的清偿

，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出具的

《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

表明

，

已完成标的股票的过户工作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发布的

《

关于股东海源控股有限公司股票过户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

本次过户后

，

国美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８

，

１１４

，

８９４

股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国美控股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５３

，

５３２

，

９１０

股解除限

售

。

国美控股做出承诺

：

自可上市流通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减持价格不低于

１１．９９

元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来函

：

为响应

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

）

文件精神

，

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

切实维护广大

投资者权益

，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充足信心

，

国美控股计划未

来

６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中关村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３１

）

总股本的

４％

，

即

：

不超过

２

，

６９９

万

股

，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

国美控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８

月

２５

日期间履行承诺

，

通过资管计划从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

５３９．７５５３

万股

，

本次增持后

，

国美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３

，

５１２

，

４４７

股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限售股明细数据

，

北

大方正

、

实创高科偿还国美控股股改垫付对价事宜已办理完毕

，

国美控股增加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１

，

５９９

，

３４８

股

，

合计持有本公司

１６５

，

１１１

，

７９５

股

。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

》

的日期

该 次 解 限 涉 及 的 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

％

）

１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 ４０

，

４９４

，

９４８ ６％

２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４％

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４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 ２６

，

９９６

，

６３２ ４％

５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 １５３

，

５３２

，

９１０ ２２．７５％

六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机构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以下核查意见

：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规则

；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

诺

、

遵守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本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七

、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交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

是

□

否

；

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在参与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时承诺如

下

：

“

本公司在中关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前六个月至

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中关村股票的情况

，

亦不存在减持中关

村股票的计划

。”

目前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处于与中国证监会沟通阶段

，

尚未完

成

，

故此

，

国美控股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会出现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情形

。

八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

担保情况

□

是

√

否

；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和本所有关业务规

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通知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转让指导意见

》

已废止

。

国美控股承诺

：

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

。

九

、

备查文件

１

、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

２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

３

、

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

４

、

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5-116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该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宝馨科技

，

股票代码

：

002514

）

已于

2015

年

7

月

8

日

（

星期三

）

开市起停牌

，

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

《

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7

），

分别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

、

2015

年

7

月

22

日

、

2015

年

7

月

29

日披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50

、

2015-052

、

2015-054

）

,

于

2015

年

8

月

5

日披露了

《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暨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60

），

分别

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

、

2015

年

8

月

19

日

、

2015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

《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62

、

2015-067

、

2015-068

），

于

2015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

069

），

分别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

2015

年

9

月

18

日

、

2015

年

9

月

25

日

、

2015

年

10

月

9

日

、

2015

年

10

月

16

日

、

2015

年

10

月

23

日披露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

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75

、

2015-078

、

2015-084

、

2015-086

、

2015-089

、

2015-

093

），

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了

《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延期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95

），

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2015

年

11

月

6

日

、

2015

年

11

月

13

日

、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2015

年

11

月

27

日

、

2015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97

、

2015-

101

、

2015-103

、

2015-106

、

2015-108

、

2015-112

）。

2015

年

8

月

11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

，

详见

2015

年

8

月

13

日披露的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

公告编号

：

2015-063

）。

2015

年

10

月

25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预计不晚于

2016

年

1

月

7

日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

或报告书

）

并申请

复牌

，

详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披露的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5-094

），

此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详见

2015

年

11

月

12

日披露的

《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102

）。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披露了

《

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提示性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5-105

）。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深圳市洁驰科技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公司已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东吴证券

"

）

达成合作意向

，

东吴证券作为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

。

东吴证券正会同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

所

、

律师事务所

、

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涉及的各项工作

，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审计

、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方案

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的协调

、

沟通和确认

，

方案仍需进一步商讨

、

论证和

完善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

的有关规定

，

经

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星期五

）

开市起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

司将充分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特此公告

。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10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5-115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的全资子公司厦门宝麦克斯科

技有限公司

（

简称

"

厦门宝麦克斯

"

）、

苏州艾诺镁科技有限公司

（

简称

"

苏州艾诺

镁

"

）

对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变更

。

厦门宝麦克斯的法定代表人由叶云宙先生变更为

李春先生

，

苏州艾诺镁的法定代表人由叶云宙先生变更为朱永福先生

。

上述全资

子公司的变更事项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

照

，

变更后的登记事项如下

：

一

、

名称

：

厦门宝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50200685286469H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厦门火炬高新区

（

翔安

）

产业区同龙二路

887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春

注册资本

：

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

2009

年

06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

自

2009

年

06

月

26

日至

2029

年

06

月

25

日

二

、

名称

：

苏州艾诺镁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505771516240M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新亭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

：

朱永福

注册资本

：

2897.737495

万元整

成立日期

：

2005

年

04

月

08

日

营业期限

：

2005

年

04

月

08

日至

2055

年

04

月

07

日

特此公告

。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10日

证券代码:� 600079�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5-117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人福医药

"

）

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参与华泰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与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君正集团

"

）、

内蒙古君

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君正化工

"

）

签订

《

联合收购协议

》，

就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华泰保险

"

）

7.1114%

的股权

，

组成联合受让体对该项目进行受让

，

其中公

司收购华泰保险

2.5247%

的股权

，

君正集团收购华泰保险

2.0441%

的股权

，

君正

化工收购华泰保险

2.5427%

的股权

。

上述数据直接相加与合计数在尾数上有差

异

，

系四舍五入造成

。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和

12

月

10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

com.cn

）

上刊登的公告

。

本次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参与上述

《

联合收购协议

》，

收购华泰保险

2.5247%

的股权

，

并不再参加目前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其他华泰保险

股权交易

。

本次交易不超过董事会的审批职权

，

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

公司未与君正集团

、

君正化工或其他第三方签署关于华泰保险股东

权益的一致行动协议

。

公司参与本次华泰保险股权受让事项尚需取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对交易相

关事宜的审核

，

同时该股权转让项目需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挂牌

、

摘牌方

式实施

，

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

如该股权转让项目受让成功

，

尚需按照有关法

律

、

法规的规定履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相关审批程序

。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程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79�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5-118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药品GMP 认证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人福医药

"

）

于近日知悉

，

根据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显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

"

宜昌人福

"

，

公司持有其

67%

的股权

）

和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康乐药业

"

，

公司持有其

99.53%

的股权

）

的药品

GMP

认证事项

的办理状态变更为

"

制证

/

批件

"

。

宜昌人福涉及两项药品

GMP

认证

，

一项申请认证的范围为原料药

（

麻醉药

品类

：

枸橼酸芬太尼

、

福尔可定

、

盐酸瑞芬太尼

、

枸橼酸舒芬太尼

、

盐酸氢吗啡

酮

；

第二类精神药品类

：

咪达唑仑

）；

另一项申请认证的范围为片剂

（

含第二类精

神药品

、

麻醉药品

）、

颗粒剂

、

硬胶囊剂

、

散剂

。

康乐药业涉及一项药品

GMP

认证

，

申请认证的范围为片剂

、

硬胶囊剂

、

颗

粒剂

、

煎膏剂

（

膏滋

）、

糖浆剂

、

口服溶液剂

（

含中药提取车间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

--

医药制造

》

的

有关规定

，

公司发布本次提示性公告

，

并将待取得相关认证文件后

，

及时披露相

关认证

、

生产

、

市场状况等具体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79�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5-119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兽药 GMP 证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人福医药

"

）

控股子公司宜昌

三峡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三峡制药

"

，

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权

）

于近日收到

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颁发的兽药

GMP

证书

，

证书相关信息如下

：

证书编号

：（

2015

）

兽药

GMP

证字

17010

号

企业名称

：

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

：

宜昌市点军区紫阳路

8

号

验收范围

：

粉剂

/

预混剂

、

预混剂

（

土霉素钙

）、

非无菌原料药

（

硫酸新霉素

、

硫酸新霉素

（

饲料级

））

有效期至

：

2020

年

12

月

3

日

三峡制药成立于

1999

年

7

月

，

法定代表人郑炜

，

注册资本

14,500

万元

，

经

营范围包括药品生产

、

研究

；

兽药研究

、

生产

；

氨基酸系列产品生产

、

销售

、

研究

等

。

本次认证所涉及的主要产品硫酸新霉素系三峡制药的主要产品

，

2014

年三

峡制药实现营业收入

41,188.60

万元

，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811.81

万元

。

硫酸新霉素主要用于动物的肠道疾病的防治

，

目前同类产品主要生产厂

商包括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乐山市瑞和祥动物保健药业有限公司

等

，

公司暂未知该类药品作为兽药的具体生产销售数据

。

本次三峡制药获得

《

兽药

GMP

证书

》，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其产品质量和生

产能力

，

满足市场需求

。

特此公告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601018� � � � �编号：临 2015－058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董事会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议案

。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

年

12

月

10

日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此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越舜先生召集

，

公司董事长宋越舜

、

副董事长闻建耀

、

董事蔡申康

、

宫黎明

、

王峥

、

郑少平

、

许永斌

、

杨梧

、

施欣

、

张四纲参加了本次会议

。

会议

符合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规定的召开方式

，

且达到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召开董事会法定董事人数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0

日起继续停牌不

超过

1

个月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

关联董事宋越舜

、

蔡申康在审议本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

因此本议案具有有效表决权的票数为

8

票

。

表决结果

：

8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对该议案同意的独立意见

。

（

二

）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

1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4

日起停牌

，

并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进入重大资产

重组程序

。

（

2

）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

、

原因

为更好地参与实施

"

一带一路

"

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

，

加快建成港航强省和

海洋经济强省

，

根据浙江省委

、

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要求精

神

，

统一整合全省沿海港口资源

，

进一步理顺沿海港口管理体制和开发建设体制

，

宁

波港集团有限公司

、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整合组建为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舟山港集团

"

），

并于今年

9

月

29

日挂牌成立

。

根据本次宁波舟山港

实质性一体化工作步骤和上市公司涉及同业竞争等规范要求

，

公司正筹划通过发行

股份收购资产的方式收购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

（

3

）

重组框架方案

①

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初步为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或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

但尚未最终确定

。

②

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

，

或以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

方式

，

目前具体细节正在谨慎探讨中

，

尚未最终确定

。

③

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为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

（

三

）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

1

）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公司股票停牌以来

，

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

持续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工作

。

现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探讨确定交易对

方

、

交易方式

，

对交易对方资产进行梳理

，

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

，

以形成

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

。

待重组方案明确后

，

公司将与交易对方签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协议

。

（

2

）

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①2015

年

8

月

5

日

，

公司发布了

《

停牌公告

》（

编号

：

临

2015－033

），

公告公司正在

筹划相关事项

，

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4

日起停牌

。

②2015

年

10

月

20

日

，

公司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编号

：

临

2015－

047

），

公告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事项

，

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20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

③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编号

：

临

2015-053

），

由于涉及国有资产收购

，

程序较复杂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商讨

、

论证并

推进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

公司预计无法按原定时间复牌

。

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20

日起继续停牌

，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

④

停牌期间

，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

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

、

2015

年

11

月

3

日

、

2015

年

11

月

10

日

、

2015

年

11

月

17

日

、

2015

年

11

月

27

日

、

2015

年

12

月

4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编号

：

临

2015-

048

、

临

2015-050

、

临

2015-051

、

临

2015-052

、

临

2015-055

、

临

2015-057

）。

（

四

）

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国有资产收购

，

方案论证较复杂

，

尽职调查

、

审计及

评估工作量大

，

公司需与相关各方

、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

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

，

所需时间较长

，

因此公司预计无法在重组停牌后

2

个月内复

牌

，

特申请继续停牌

。

（

五

）

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的审批和核准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召开首次董事会及披露重组预案前

，

公司尚

需取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预审核批准

。

（

六

）

申请继续停牌时间及下一步推进重组工作的时间安排

公司将继续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工作

。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

要求

，

公司拟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

续停牌

，

即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0

日起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

停

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

、

评估

、

法律及财务

顾问等各项工作

，

并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和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

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他相

关文件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三

、

上网公告附件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601018� � � � �编号：临 2015－059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了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临

2015-053

），

因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国有资产收购

，

程序较复杂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商讨

、

论

证并推进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20

日起预计

继续停牌不超过

1

个月

。

2015

年

12

月

10

日

，

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同意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0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1

个月

。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

临

2015-058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商讨

、

论证并推进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工作

。

目前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的招投标工作已经结束

，

我们将尽快和

对方签署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协议书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

及其他有关规定

，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

5

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特此公告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